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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开展建设用地
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监督

检查工作的告知函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《污染

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广东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

土壤污染防治法〉办法》等要求，加强我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

况调查质量管理，提高调查数据的真实性、可靠性和科学性，保

障我市建设用地安全利用，我局将于 2021 年 4月 15 日起，对珠

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实施质量监督检查。有关事项如

下：

一、质量监督检查提交的资料

质量监督检查的范围是在珠海市开展建设用地第二阶段土壤

污染状况调查的地块。土地使用权人、土壤污染责任人或申报主

体等（以下统称地块使用权人）在第二阶段调查采样进场前，至

少提前 5个工作日将地块资料提交至辖区生态环境部门，地块资

料包括：地块基础信息（附表 1）和第二阶段调查采样分析工作

计划（含布点方案）。

二、质量监督检查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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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市生态环境局抽查

市生态环境局根据调查地块用地历史、敏感程度、调查单位

从业水平等，组织专家对地块布点方案进行抽查，并将抽查意见

反馈给地块使用权人，一般在 3个工作日内完成抽查工作。地块

使用权人完成布点方案修改后，在采样进场前将更新后的布点方

案重新报送至辖区生态环境部门。

市生态环境局对所有已完成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地

块，根据地块实际情况和调查结果组织第三方机构开展采样抽查，

核实地块污染情况。

（二）质量检查组检查

辖区生态环境部门会同相关监测部门组成质量检查组（以下

简称检查组），结合调查地块用地历史、敏感程度等，选取已有信

息核查、采样现场检查、现场同步采集土壤与地下水样品、实验

室检查、采样抽查等一种或多种检查形式，制定监督检查工作计

划，开展检查并填写检查表（附表 2、3）。

检查组在已有信息核查、采样现场检查、实验室检查过程中，

与被检查单位及时沟通发现的问题，在《珠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

染状况调查质量检查整改意见单》（以下简称《整改意见单》，附

表 4）中填写质量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整改意见，由检查组签字

后当场反馈调查单位。

被检查单位原则上应在 2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，填写《珠海

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检查整改回复单》（以下简称

《整改回复单》，附表 5）并反馈检查组。如涉及采样、复测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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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整改时限在《整改意见单》中另行约定。

三、质量监督检查结果应用

市生态环境局定期向社会公开全市质量监督检查结果。辖区

生态环境部门在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形式审查时，应将《整

改回复单》作为重要参考依据，专家评审会时，可将《整改回复

单》作为专家参阅资料。

此函。

附件：珠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监督检查相关

表

珠海市生态环境局

2021 年 3月 30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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